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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02年7月起，聯交所已著手

多項精簡新上市申請程序及改

善審批質素的措施，以縮短新

上市申請審批時間。有關措施

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為提

高香港證券市場質素而發表的

2003年企業管治行動綱領的一

部分。

新上市申請修訂指引

作為其中一項舉措，聯交所最

近推出了適用於主板及創業板

新上市申請人的新上市申請修

訂指引（下稱指引）。

《上市規則》雖已列載若干對文件

的要求及提交程序，聯交所實

際上也會要求保薦人提供支持

有關申請的其他資料；若識別

出任何問題，保薦人更須就個

別事項另作呈交。考慮到《上市

規則》的規定以及聯交所通常要

求呈交支持有關申請的資料，

新指引整理及列明了首次公開

招股審批程序中每個階段一般

所須提交的資料及文件。預期

指引將有助保薦人有系統地整

理新上市申請所需資料及準時

提交所有相關資料，也同時讓

聯交所可即時對新上市申請展

開審批工作。

保薦人在新上市

申請中的角色

精簡程序旨在讓聯交所可減少

仔細審批招股章程的需要，反

而相對地更為倚重保薦人的工

作。新程序因此更需要確保保

薦人有高度專業水平及專業能

力。只要符合這些水平，保薦

人當可受惠於聯交所更具效率

的服務。

聯交所預期保薦人在挑選引薦

適合上市的申請人時會緊守嚴

格的準則，並維持高水準的

盡職審查為新申請人作好上

市準備。

據以往經驗所得，部分保薦人

不太願意向我們及時提出一些

前所未見或具爭議性的問題、

又或提出他們對《上市規則》詮釋

上不明確的地方以作討論。究

其原因，部分是由於他們不清

楚哪些事情須向聯交所交代。

指引會列載一些可能出現而應

在上市申請初期向上市單位提

出的事宜（惟有關清單並不包羅

所有情況），為保薦人提供進一

步的指引。聯交所認為及早解

決這些問題其實可大大加快上

市程序。在新指引中聯交所再

三促請保薦人在提交新上市申

請時，向聯交所一併就已辨識

的或可能發生的事宜提交

資料。

重組上市單位行政人員

此外，上市單位的企業融資部

人員經已重組，整合為多個小

組。所有新上市申請會由企業

融資部各綜合小組處理；各小

組由一名高級行政人員領導，

負責上市程序涉及的各方面工

作，包括企業融資事宜、會計

事宜、審批招股章程以及為

《公司條例》認可招股章程註

冊。這種綜合的審批方式有助

提高上市申請及其他交易的審

批效率。

改善上市審批程序的效率顯然

需要涉及上市程序的各方人士

協力合作方能達致。聯交所致

力改善現行的安排，並會保持

與保薦人及其他涉及上市程序

的人士溝通。


